F AL S 2 mAE Ak
1124 & ¥ 373 % 1475

A O 3 VAR L B A

PR FARGFREAIFTEEE S AR ARIIBE2Y 5P 3

- v BRABREGREFER (TR) 709,478~ > 2 A 112£127
16p A2 F o p ok > ik & )5 5% 8 2 1 4
S ~REAAAAZFH W o

=y REHAE - FBFERT o AL 4o T709,4T8 7 5 R A R B
Bt BE 5 BHE -

e~ R BRBER T EH Y o

I ~FARR D AR L EIN Heed REf
€92y

A CRAEER

CRTGREEG D R BRRFER LN S8 IF o IR

<¢@@AkLim7%wi’%pﬁwo%iﬁpé%

2550 H 170 $3% 2 M2 o R4z R A RS

iR 2 ’WBIZPD’igl«ii&%%ﬁiiﬂhiﬂﬂiﬁiq

Hp ok REFENFNFEZAL (LARERI0F) -

FRt 1128120 11p SR PG R DR B HRETD

9,478~ » T h % iigwuwMaiﬁBLJ%%ai’

R a0t 214 (R ARENAT) - 2R L
BRGREL I ATALED  kHBRET BT A

S MREGEZE T ANTEFFEARDP IS PAINETR



VR

2 %380 LAt ArAIEA, kR 2 B 4 H - g
W H

T

i sk A A1I0E37 18p Ao Ak > $EE L %
I R FF568,0007 o it p111EGY AT R
HEF 2211284029 > 422 027 FERm7
%’?Eiﬁ%ﬁ?ﬁ 2 Fd o kFEHAEE (THESA
) FIIEF2HR T S ETYEFEEY - 53 ¥
Fodm 0 B AR F1THE  3E R 1760 - é«’:l?gwa,uiiK
WAL PIIEEY 211284 R 2 FF ~ T 7
#}Er o £3HT159,478% (34 \&rMTT;hwq-) ;an o T
%m!H¢%%$H@ﬁ7%4mm’ﬂé%$£ﬁ#%

AEEE PAT P L o R IO 2 )

R e & BERF -
AR AN T EFREARDP P DF FAKR NS iR EP

Sl
< %
ﬁ4“ %i%@ﬁ@o

ES BEH¥I1RYAZET]

BEFBRNE BARETIRTF LY 1T E

-~ hk-BAZREFECBYIT BN - EF LA
Wo B TFEAFTZFRY o2 AT R 2 FIR
Boo AL EAB - EE o BB A% B F
- B ¥ AR FITERDEG P2 R 4
oA ED2 TR ARIRE Y AERE L FEF
FoEGRFEABEZ S 4ERTSE b HFR T R
ARATET O FRl EHL1/2 B2 TWIF 4
L E g 0B B G B X0
U A AR S ITHEL R FIENSI2ES]



J=q

N\

2EAY REHEFT X639,966~ 0 B 2112472 2p w‘ﬁ;ﬁ
BRI -] #Eﬂni’ﬁﬁfﬁﬁ ;zzﬁfﬂ 2% d B4

s LLF’?%"? E;J;(*K;fﬂ,jz»)\‘_"“:}blﬁ"g;\ 5L
- 5.4 3 ‘s"até‘]%]‘ B}};@\Tﬁ;ﬁﬁﬂu 13 R plll#6
3 112E40 2 B F ﬁﬁﬁf g (L Ad % 14-21
F) o5 omARdarip g
FIF AR R
R B T

%fﬁafﬁ%gé“llf;a’vz #*&iﬂi%ﬁﬁ“%‘ﬁv%]m
Jo 2tk g 202w 1TiE

7 769,0127% >
B2 ¥ AEH NEIF
*

A8
\n-'

r»» a w»

FH oA AFNE R E R pERE A %RT
o Fr R A AR BT - BT R TR L B A
# % £50,000% - fﬁ@@ .
P %§%~%t,z“1w;i%UE%
Fa 2 LA T ?‘% r £ 709,478 ~ (639, 966 +6
9, 512="709, 478) 3;%\:’%,1%.@ riFZ2 (L ABR¥
%48a145é )_ga PHZﬁIZEIGBiwL¢I$B

‘ﬁ"‘*

-

=
3= oorak o )%'{5 IR
=z
X

 Fe ik E 4 5 ‘)/"L-,“‘?T FIA > 57 2d > B EF o @
ﬁb%ﬁﬂipp'}\ E]J  I2 o ’/,@”1.33}‘}’0
ARERAA Y - F I 2SR 5B A PR )
o ';%ﬁvifié“@lé{“liﬁ*&a fo i B HE 7 2 B
7o LRPESL2ERT B 2 ARLPEERE > F

foa BT o R HA2 %%w?w’m CENEEA. < 8
T AR BEHS B2 o

ANEFECFP R REHAIID 22 TRER S
]xmﬁ,m;;,,}e-ﬂ;«w‘,_L_gt%/_Lgy/'zgg,;]y _ m;&;}’xl‘f
BLATE o

PR R R AR Py NE R 5 T90E o

= EN 2] 113 & 2 8 19



FEr- B 2 F ERITHR
P RGRRAITS o

Ao¥t AR P BRI E 20 P Arde ) R (R
A ) o FAERFRA Y 0 - HERFFFRAF
TR AE R A TR T T o
v 2 E 2y 113 = 2 t 19 P
FF wile
G
i il Fid g Ak LA
111#6" 57, 736
111& 7" 52, 087
111#8" 65, 863
111&£97 65, 863
111&10°* 65, 863
111#11" 65, 863 69. 512 50, 000
111#12" 65, 863 (3 MAFT ~ g
112&1» 65, 817 2oLEELR)
112&27 65, 817
112#3 7 65, 817
112&4 7 3, 377
3t 639, 966 69, 512 50, 000
B3t 759,478 (- & 3% : 639, 966+69, 512+50, 000=759, 478)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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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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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47號
原      告  張允詳  


被      告  林山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承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09,478元，及自112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709,47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四、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3%，其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765,127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0頁）。嗣於112年12月11日具狀減縮請求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59,478元，即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40頁）。其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0年3月18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專案經理，約定月薪為68,000元。惟被告自111年6月起即未給付薪資，直至112年4月2日，被告方以公司營運狀況不佳，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事由，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7條、民法第176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6月至112年4月積欠之薪資、資遣費及代墊費用，合計759,478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59,478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有虧損或業務緊縮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再按勞工依勞基法第11條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雇主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勞基法第17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 年發給1/2 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 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 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 項亦有明文。
　四、經查，原告主張其自110年3月18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專案經理，約定月薪為68,000元，惟被告自111年6月起至112年4月未給付薪資共639,966元，直至112年4月2日，被告方以公司營運狀況不佳，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事由終止勞動契約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財政部稅務入口網依營業人統一編號查詢結果截圖、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原告自111年6月至112年4月之薪資條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4-21頁）；而被告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爭執，堪信原告前揭主張為真。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薪資639,966元，為有理由。又被告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2 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則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69,512元，亦屬有據。
　五、原告另主張其代墊出差油資、住宿及小道具費用共50,000元等語，惟其並未提出單據以實其說，自難認其主張可採。故原告依民法第176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代墊費用共50,000元，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積欠薪資及資遣費共709,478元（639,966＋69,512＝709,478），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見本院卷第48頁之送達證書）翌日即112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主文第一項為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原告其餘之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請既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9 　日
                  勞動第一庭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附表
		月份

		薪資

		資遣費

		代墊費用



		111年6月

		57,736

		











69,512



		











50,000
(含出差郵資、住宿及小道具等)



		111年7月

		52,087

		


		




		111年8月

		65,863

		


		




		111年9月

		65,863

		


		




		111年10月

		65,863

		


		




		111年11月

		65,863

		


		




		111年12月

		65,863

		


		




		112年1月

		65,817

		


		




		112年2月

		65,817

		


		




		112年3月

		65,817

		


		




		112年4月

		3,377

		


		




		小計

		639,966

		69,512

		50,000



		總計

		759,478（計算式：639,966+69,512+50,000=759,47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47號

原      告  張允詳  



被      告  林山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承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09,478元，及自112年12月

    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709,478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四、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3%，其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請求：被告應給

      付原告765,127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0頁）。

      嗣於112年12月11日具狀減縮請求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59

      ,478元，即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40頁）。其變更核屬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0年3月18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專案

      經理，約定月薪為68,000元。惟被告自111年6月起即未給

      付薪資，直至112年4月2日，被告方以公司營運狀況不佳

      ，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事由，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

      ）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爰依兩造勞動

      契約、勞基法第17條、民法第176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自111年6月至112年4月積欠之薪資、資遣費及代墊

      費用，合計759,478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等語。並聲

      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59,478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

      或陳述。

　三、按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有虧損或業務緊縮時，雇主得

      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再按勞工依勞基法第11條之規定

      終止勞動契約者，雇主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

      、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

      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

      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

      月計，勞基法第17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次按勞工適用本

      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

      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

      其工作年資，每滿1 年發給1/2 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 

      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 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

      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 項亦有明

      文。

　四、經查，原告主張其自110年3月18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專

      案經理，約定月薪為68,000元，惟被告自111年6月起至11

      2年4月未給付薪資共639,966元，直至112年4月2日，被告

      方以公司營運狀況不佳，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事由終止勞

      動契約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財政部稅務入口網依營業人統

      一編號查詢結果截圖、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原告自111年6

      月至112年4月之薪資條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4-21頁）

      ；而被告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復未提出書狀爭執，堪信原告前揭主張為真。則原告請

      求被告給付積欠之薪資639,966元，為有理由。又被告係

      依勞基法第11條第2 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則原告

      依勞基法第17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

      費69,512元，亦屬有據。

　五、原告另主張其代墊出差油資、住宿及小道具費用共50,000

      元等語，惟其並未提出單據以實其說，自難認其主張可採

      。故原告依民法第176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代墊

      費用共50,000元，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7條等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積欠薪資及資遣費共709,478元（639,966＋69,

      512＝709,478），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見本院卷第4

      8頁之送達證書）翌日即112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主文第一項為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

      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

      免為假執行。原告其餘之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請

      既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駁，附

      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9 　日

                  勞動第一庭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附表

月份 薪資 資遣費 代墊費用 111年6月 57,736       69,512        50,000 (含出差郵資、住宿及小道具等) 111年7月 52,087   111年8月 65,863   111年9月 65,863   111年10月 65,863   111年11月 65,863   111年12月 65,863   112年1月 65,817   112年2月 65,817   112年3月 65,817   112年4月 3,377   小計 639,966 69,512 50,000 總計 759,478（計算式：639,966+69,512+50,000=759,47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47號
原      告  張允詳  


被      告  林山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承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09,478元，及自112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709,47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四、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3%，其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765,127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0頁）。嗣於112年12月11日具狀減縮請求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59,478元，即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40頁）。其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0年3月18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專案經理，約定月薪為68,000元。惟被告自111年6月起即未給付薪資，直至112年4月2日，被告方以公司營運狀況不佳，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事由，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7條、民法第176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6月至112年4月積欠之薪資、資遣費及代墊費用，合計759,478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59,478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有虧損或業務緊縮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再按勞工依勞基法第11條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雇主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勞基法第17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 年發給1/2 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 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 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 項亦有明文。
　四、經查，原告主張其自110年3月18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專案經理，約定月薪為68,000元，惟被告自111年6月起至112年4月未給付薪資共639,966元，直至112年4月2日，被告方以公司營運狀況不佳，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事由終止勞動契約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財政部稅務入口網依營業人統一編號查詢結果截圖、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原告自111年6月至112年4月之薪資條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4-21頁）；而被告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爭執，堪信原告前揭主張為真。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薪資639,966元，為有理由。又被告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2 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則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69,512元，亦屬有據。
　五、原告另主張其代墊出差油資、住宿及小道具費用共50,000元等語，惟其並未提出單據以實其說，自難認其主張可採。故原告依民法第176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代墊費用共50,000元，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積欠薪資及資遣費共709,478元（639,966＋69,512＝709,478），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見本院卷第48頁之送達證書）翌日即112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主文第一項為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原告其餘之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請既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9 　日
                  勞動第一庭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附表
		月份

		薪資

		資遣費

		代墊費用



		111年6月

		57,736

		











69,512



		











50,000
(含出差郵資、住宿及小道具等)



		1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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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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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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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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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11月

		65,863

		


		




		1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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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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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2月

		65,817

		


		




		112年3月

		65,817

		


		




		112年4月

		3,377

		


		




		小計

		639,966

		69,512

		50,000



		總計

		759,478（計算式：639,966+69,512+50,000=759,47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47號

原      告  張允詳  



被      告  林山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承斌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709,478元，及自112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709,478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四、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93%，其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765,127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10頁）。嗣於112年12月11日具狀減縮請求為：被告應給付原告759,478元，即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40頁）。其變更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110年3月18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專案經理，約定月薪為68,000元。惟被告自111年6月起即未給付薪資，直至112年4月2日，被告方以公司營運狀況不佳，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事由，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7條、民法第176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6月至112年4月積欠之薪資、資遣費及代墊費用，合計759,478元（計算式如附表所示）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759,478元，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規定有虧損或業務緊縮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再按勞工依勞基法第11條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雇主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勞基法第17條第1項有明文規定。次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 年發給1/2 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 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 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 項亦有明文。

　四、經查，原告主張其自110年3月18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專案經理，約定月薪為68,000元，惟被告自111年6月起至112年4月未給付薪資共639,966元，直至112年4月2日，被告方以公司營運狀況不佳，有虧損或業務緊縮之事由終止勞動契約等情，業據原告提出財政部稅務入口網依營業人統一編號查詢結果截圖、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原告自111年6月至112年4月之薪資條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4-21頁）；而被告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書狀爭執，堪信原告前揭主張為真。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薪資639,966元，為有理由。又被告係依勞基法第11條第2 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則原告依勞基法第17條、勞退條例第1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69,512元，亦屬有據。

　五、原告另主張其代墊出差油資、住宿及小道具費用共50,000元等語，惟其並未提出單據以實其說，自難認其主張可採。故原告依民法第176條、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代墊費用共50,000元，為無理由。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積欠薪資及資遣費共709,478元（639,966＋69,512＝709,478），及自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見本院卷第48頁之送達證書）翌日即112年12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判決主文第一項為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原告其餘之訴既經駁回，則其假執行之聲請既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9 　日

                  勞動第一庭  法  官  張新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9 　日

                              書記官  施怡愷

附表

月份 薪資 資遣費 代墊費用 111年6月 57,736       69,512        50,000 (含出差郵資、住宿及小道具等) 111年7月 52,087   111年8月 65,863   111年9月 65,863   111年10月 65,863   111年11月 65,863   111年12月 65,863   112年1月 65,817   112年2月 65,817   112年3月 65,817   112年4月 3,377   小計 639,966 69,512 50,000 總計 759,478（計算式：639,966+69,512+50,000=759,478）   











